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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概念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

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

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

生效。 效力待定的合同不同于其他合同的最大特点在于：此

类合同须经权利人的承认才能生效。 二、合同的主体不合格

（一）无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合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订立合同，不能独立订立合同，否则，在

法律上是无效的。但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纯获法律上的利益的

合同，无需其法定代理人追认便可以生效。 （二）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实施

某些与其年龄、智力和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其他民

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在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后

实施。但如是纯获利益的合同或与其年龄、智力、健康状况

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如果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的事先同意，独立实施其依

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则要区分两种情况处理：（1）

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是单方民事行为，如抛弃财

产，则行为当然无效；（2）如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是双方民事行为，如与他人订立合同，则与其发生关系的相

对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催告其法定代理人是否承认这些

行为。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



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

出。 三、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一）无权代理的概念无

权代理，是指无权代理的人代理他人从事民事行为，简言之

，是指欠缺代理权的代理。 无权代理主要有四种情况： 1.根

本无权代理； 2.授权行为无效的代理； 3.超越代理权范围进

行的代理； 4.代理权消灭以后的代理。 （二）本人的承认权

本人是否作出承认，是本人所享有的权利。 （三）相对人的

撤回权和催告权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

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四）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所谓表见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人

的代理行为客观上有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况，且相

对人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因而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

的效力。 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如下： （1）无权代理人并没

有获得本人的授权。 （2）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无过失

。 （3）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所订立的合同，本身并不具有

无效和应被撤销的内容。 （五）代表行为不适用无权代理的

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理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

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

代表行为有效。因此，代表行为不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 四

、无权处分行为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

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 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具有以下特

点： 第一，无处分权人实施了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 第二，

此种合同必须经过权利人追认。 第三，如果无权处分人事后

取得权利，也可导致无权分行为有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